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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全省小额贷款行业开展清理规范的通知

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3 月 31 日

为推动我省小额贷款行业健康发展，根据银保监会“管机构、管合规、管行为、管

风险”的监管要求，决定对全省小额贷款行业开展清理规范活动，通过严格行业准入、

推进优胜劣汰、清理问题机构，实现行业减量增质、做精做强，促进全省小额贷款行业

高质量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按照全面检查、规范指导与清理打击相结合的原则，认真排查小额贷款公司违法违

规行为及各类风险，对发现违法、违规、潜在风险较大的小额贷款公司依法采取限期整

改、取消试点资格等方式，全面提高全省小额贷款公司合规意识和规范化经营水平，提

升行业发展质量。

二、清理规范对象

经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金融办）批准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经营小额贷

款业务的公司。

三、清理规范范畴

（一）规范范畴

小额贷款公司有下列行为的：

1. 未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悬挂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金融办）批复文件、营业

执照、公开承诺标示牌、举报电话等；

2. 未按要求充分计提呆坏账准备金；

3. 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营业场所、设立分支机构、变更股东、注册资本金等情况；

4. 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 5%；

5. 贷款利率超过法律法规规定；

6. 存在从两个以上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融入的资金比例超过资本净额的 50%；

7. 聘用不符合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

8. 未按要求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未按时间要求上报经营信息或者上报虚假信息；

9. 未按要求开展年审工作；

10. 抽逃注册资本金；

11. 其他违规行为。

（二）清理范畴

小额贷款公司有下列行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移交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被相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责令关闭的，由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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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人民政府和开发区（指等同于扩权县待遇的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取消试点资格

意见并逐级上报审批，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依法下发取消小额贷款试点资格的文

件。具体情形如下：

1. 拒不配合清理规范检查的；

2. 连续自行歇业 6 个月及以上；

3. 非法集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4. 涉黑涉恶，暴力催收；

5. 洗钱；

6. 开展套路贷、校园贷；

7.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四、实施步骤

（一）宣传安排阶段

（2019 年 1 月 2日—2019 年 1 月 22 日）

各地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及时制定本地区的清理规范方案，并及时向辖区小额贷

款公司深入宣传本次清理规范工作政策，提高各小额贷款公司对本次清理规范工作的认

识。

（二）自查整改阶段

（2019 年 2 月 4日—2020 年 3 月 3 日）

各地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组织辖区小额贷款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清理规范工作内容

开展自查自纠，落实自查整改措施。各地市金融监管部门应对辖内小额贷款公司开展自

查整改给予指导和帮助，对于自查整改期间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的，不给予处罚或从轻

处罚。

（三）现场检查阶段

（2020 年 3 月 4日—2020 年 5 月 5 日

各地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辖区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可以聘请专业的会计

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成立专项检查组，专职检查人员不少于 2 人，对每家小额贷

款公司都要形成现场检查报告，检查面要达到 100%。

（四）整改或清退阶段

（2020 年 5 月 6日—2020 年 7 月 6 日）

专项检查组根据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陕西省小额贷款

公司监管暂行办法（试行）》（陕金发〔2009〕11 号）规定，及时下发整改通知书，予

以整改。

在清理规范过程中，若有小额贷款公司自愿终止小额贷款经营资格的，按《陕西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平稳有序退出试点资格有关事项的通知》（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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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20〕2 号）内容执行清退工作。

（五）回头看阶段

（2020 年 7 月 1日—2020 年 8 月 7 日）

各地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在检查阶段完成后，需安排人员进行验收工作。我局届时

也会成立专项检查组进行现场抽查，各地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需备好材料。

（六）总结汇报阶段

（2020 年 8 月 7日—2020 年 8 月 31 日）

各地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对清理规范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并以书面方式报送我局，

工作总结中应包含辖内机构名单、运行情况、存在问题、整改情况以及意见建议等内容。


